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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園地

投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一、劉小姐以股市投

資作為理財方式

之一，投資主要

係蒐集一些基本

資料，並搭配比

較熟悉的技術分

析方法，作為決

策之參考，一旦

買進大多是長期

持有，只是有時

公司之營運績效

似乎未如預期，

媒體或相關的研

究報告亦較為缺

乏。 劉 小 姐 心

想，如果可以瞭

解公司營運現

一、按公司法第 170 條規定第 2 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同法第 172 條第 3 項，公開發行股

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 30 日前通知各股東；股

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 15 日前通知各股東。故以股東常

會而言，按相關作業時程推算，公司董事會多於每年 3 月

至 5 月間決議召開股東會期日及預定報告或討論之議案，

並發佈重大訊息公告重要內容。股東可上公開資訊觀測站

查詢所投資公司公告之相關重大訊息，並留意是否接獲股

東會之開會通知書。

二、依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規定，公司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

第 185 條第 1 項各款之營業政策重大變更行為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故股東在收到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時，即可瀏覽股東會擬討論的重大議案；另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21 日前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 15 日前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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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答　覆　內　容

況，或進一步掌

握經營理念、營

運規劃，應該可

以使投資決策更

為精準。經詢問

較為熟識的資深

股友，建議劉小

姐可以注意投資

標的公司召開股

東會時的揭露資

訊，劉小姐想知

道相關規定如

何？

會前上網下載，即可知悉議案的進一步資訊。

三、此外，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4 項規定，公司應編製年

報，於股東常會分送股東，相關電子檔案亦會上傳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主管機關就此訂有「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

記載事項準則」規範年報格式，內容包括致股東報告書、

公司簡介、公司治理報告、募資情形、營運概況、財務概

況、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特別記

載事項等。投資人可透過閱讀年報資訊，掌握公司經營績

效及未來展望。近年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持續依實際需

要增修，對於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董監及高階經理人酬金

資訊、非財務性資訊等強化資訊揭露規範，年報資訊更為

豐富。

四、綜上，公司召開股東會是經營團隊向股東報告及進行交流

的重要機制，會前所揭露之年報相關資訊，以及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議事手冊等登載之報告或討論之議案等均攸關

股東權益，建議投資人善加利用，有助於對所投資公司進

一步之認識，並作為投資決策之參考。

二、林大哥是已退休

的資深股民，對

於長期持有股票

公司的動態均極

為關心，每年亦

選擇出席一些股

東會，以瞭解公

司的經營狀態並

就股東會各項議

案表達意見，並

一、我國為便利股東行使表決權，全體上市櫃公司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召開股東會時，強制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

管道之一；所以股東若因故無法親自出席股東會，即可透

過電子投票方式行使股東表決權具便利性，不受股東會召

開時間與地點之限制。至於電子投票之方式，除了透過電

腦進入「股票 e 票通」網站外，一般投資人也可利用「集

保 e 存摺」APP 或證券商下單 app 連結電子投票平台行使

表決權。

二、考量新型冠狀病毒之疫情狀況，且股東會之召集通常屬室

內集會，為避免群聚感染之風險使股東會順利召開，並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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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答　覆　內　容

行使表決權。只

是，今年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的發

展，讓林大哥不

禁有些猶豫是否

要出席股東會，

擔心因為股東會

的關係，而增加

感染之風險，他

想知道應該採行

什麼因應方式較

為妥適。

顧防範疫情並維護股東參與會議之權利，在金管會督導

下，集保結算所已邀集相關機構研議後，制定「因應防疫

召開股東會之作業指引」並因應疫情狀況作修正。該指引

主要內容包括股東會開會前的會場防疫設置、開會當日的

規劃動線及防疫作業原則、因應疫情可能影響開會地點變

更之配套措施及備援方案等；股東如要出席股東會現場，

應配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如股東未佩戴口罩，或經

連續量測二次體溫有發燒達額溫攝氏 37.5 度或耳溫 38 度

者，禁止股東進入會場。為使股東於會前清楚瞭解公司的

防疫措施，股東會開會通知書上將會載明這些配合防疫的

事項。

三、對於股東參與股東會的建議作法如下：

（一）目前公開發行公司所召開股東會之相關資訊，包括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議事手冊、年報等，均可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中下載取得電子檔案，建議股東會可

於會前即下載瀏覽；藉由該等資訊之取得，股東即

可對於公司的營運績效、未來展望或規劃，以及股

東會擬報告或討論之各項議案有相當的認識。投資

人可據以判斷是否參與股東會或作為投資決策之參

考。

（二）股東如欲參與股東會議案之表決，可考慮以電子投

票方式行使表決權，除免去舟車勞頓、節省時間及

交通成本以外，亦可降低健康風險。

（三）若股東仍有親自出席股東會之需求，諸如對於股東

會議案擬表示意見、提出臨時動議或建言等，建議

於會前確認股東會召集場所是否異動，選擇適當的

交通方式，預先自行進行體溫量測暨衡量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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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開股東會是經營團隊向股東報告及進行交流的重要公司召開股東會是經營團隊向股東報告及進行交流的重要

機制，相關資訊多數可由公開資訊觀測取得，且股東會議機制，相關資訊多數可由公開資訊觀測取得，且股東會議

案均攸關股東權益，建議投資人可多加利用及注意，以維案均攸關股東權益，建議投資人可多加利用及注意，以維

護自身權益。因應疫情並建議多以電子投票方式行使表決護自身權益。因應疫情並建議多以電子投票方式行使表決

權。權。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是否妥穩，且應預備口罩及適度提早辦理報到。會

中則配合公司及股務機構所採行之各項防疫措施，

發言及與他人溝通時保持適當距離等，以使股東會

運作順暢並兼顧防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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